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2.3.3 单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执行通用条款 。

12.3.4 总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L _。

12.3.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， 是否适用第 12.3.4 项 (总价合同的计量) 约

定进行计量 ： L 。

12.3.6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

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： L 。

12.4 工程进度款支付

12.4. 1 付款周期

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：

(2)发包人在支付工程进度款前，承包人应按规定提前提供等额有效发票，发包人见票付款：

审计结算后，提供全额税制票据。承包人不能提供的，发包人有权不支付工程款

(1)①、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40%作为预付款。②、工程竣工，验收合

格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85%。③、車计部门审计完成后，支付至审计结算价款的97%,剩余3%待

缺陷责任期满后一次性无息支付。

。

12.4.2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

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： 执行通用条款

12.4. 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

(1) 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执行通用条款 。

(2) 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/ 。

(3)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∠ 。

12.4.4 进度款审核和支付

(1) 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： 执行通用条款 。

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： 」 执行通用条款 。

(2) 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： 天 。

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： 无 。

12.4. 6 支付分解表的编制

2、 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： 1 。

3、 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： 执行通用条款 。

13. 验收和工程试车

13.1 分部分项工程验收

13.1.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，应 提前 _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。

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： 48 小时 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